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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

二

三

前言(請自行參閱)

撰寫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

辦理國際審查會議

其他應遵行之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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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

統籌單位

• 議事組擔任

撰寫範圍

• 依據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
報告相關準則規定提交第三次
國家報告

• 提交共同核心文件及條約專要
文件

期程表

• 於108年底完成第三次國家報告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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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之專要文件內容

計4冊

共同核心文件

以《兩公約》第
二次國家報告之
核心文件為據，
修正並更新相關
資料成1冊。

公政公約

具體闡述每一條文所
定權利之執行情形，
及已採取在一般性意
見中所提問題之解決
步驟。相關資料自成
1冊

結論性意見與
建議辦理情形

落實第二次國家報
告結論性意見與建
議之辦理情形，獨
立另成1冊。

經社文公約

具體闡述每一條文所
定權利之執行情形，
及已採取在一般性意
見中所提問題之解決
步驟。相關資料自成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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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定稿會議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期程表

108.3      4        5         6        7        8        9      10    11     12 109.1   2- 3 4-

---設立聯繫窗口

---召開審查會議

---召開撰寫說明會及分工會議

---成立工作小組及公布相關進度

---機關提交報告初稿

---召開編輯會議

---召開編輯架構會議

---英譯

---提報具名機關確認

校正英文版、申請出版品編號、舉辦發表會、對外公布中英文版

4/12/2019 5

√

√
√

---108.06.21前提交議事組



辦理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辦理
方式

期程 審查會
議時間

目的

預定於110年
1-2月期間舉
行

期程表

由國際審查委員評
估我國現階段落實
公約人權及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的努力、
進展及困難，提出
落實方法及解決方
案的建議，以利我
國政府機關正確有
效的尊重、保護與
落實人權。

成立國際審查
指導小組

成立國際審查
委員會

成立國際審查
會議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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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國際審查指導小組

指導小組成員
議事組邀集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等籌組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3人

√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2人

√法務部法制司代表1人

√專家學者或非政府組織代表2至4人

√合計8至10人，不定期召開會議

√相關議事作業由「國際審查會議秘

書處」辦理。

指導小組得就國際審查委員

之人選與特殊資格、國際審

查之規劃、民間團體參與國

際審查之資格及其他辦理各

該國際審查相關事項，提供

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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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該國際審查委員會所採用之工作方法，審議我國第三次國家
人權報告、聽取民間團體或個人之意見、與政府代表進行建設
性對話，及對我國執行《兩公約》的情形提出人權改善建議之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國際審查委員會之籌組、資格、運作、主席助理、費用等事項，
應依據「我國各核心人權公約撰提國家人權報告及辦理國際審
查共通性作業規範」之規定辦理。

成立國際審查委員會

國際審查委員會

公政公約國際
審查委員會

經社文公約國
際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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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國際審查會議秘書處

執行
要求

決議 建議 各項準備工作等

議事組 秘書處

國際審查
指導小組

國際審查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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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團體入場、發言資格第2次討論會---

國際審查會議期程表

109.1      4        5        6        7        8        9      10    11     12 110.1   2- 3 4-

---持續公布相關進度訊息

---人權團體入場、發言資格第1次討論會

---國際委員審查第三次國家報告

---成立指導小組、秘書處及國際審查委員會

---非政府組織提交平行報告

---政府機關提出問題清單之回覆

---國際審查委員提交問題清單

---非政府組織提出問題清單之回覆

辦理國際審查會議宣傳記者會---

召開政府機關出席國際審查會議相關事宜會議---

建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落實及管考機制---

辦理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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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各核心人權公
約撰提國家人權報告及
辦理國際審查共通性作
業規範」規定辦理

其他應遵行之程序規定



撰寫兩公約第三次
國家報告專要文件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撰寫說明會
108.05.28-30



各該報告，請各該部會僅留存與本機關有關之權
責點次進行修正，非本機關之點次請均刪除，並
注意點次編號之正確性。各該報告獨自為一檔案，
於108.06.21(星期五)回復議事組（例如：法務部共同核

心文件、法務部經社文國家報告、法務部公政公約國家報告、法務部

結論性意見等4個檔案）。

修正處請以「紅色字體加網底」方式標示。(如整
點或整段文字刪除者，請以紅色字體加網底加刪
除線方式標示)(參見下列範例)



範例



請依實體條文規
定，填列落實情
形。

請依實體條文規
定，填列落實情
形。

共同核心文件請依「共同核心文
件之架構與內容」之規定，更新或
擬具相關資料。有關統計資料部分
並請注意下列說明：

請依第2次結論
性意見，填具辦
理情形。

公政公約 經社文公約 共同核心 第2次結論性意見





共同核心-應注意

有關我國人口、社會、
經濟、文化、政治制
度、犯罪與司法情況
之 統 計 資 料 ， 請 依
「共同核心文件之架
構與內容」附錄三之
指標，提供統計數據。

提供數據資料時，
請依實際填列情形
更新至最新(或新增)
的統計數據，例如
下列範例：



共同核心文件

14 2014年我國各直轄市、縣（市）區域之

人口數，以新北市396萬6,818人最多，

占16.93%；高雄市……；各縣市中則以

連江縣133.63最高……。2012年至2014

年區域人口比率統計如表4。

更新2015年至
2018年之數據更新至2018年



共同核心文件

15 2001年制定原住民身分法，近年回復

或取得原住民身分之人口逐漸攀升，

2015年8月之原住民家庭戶數21.5萬

戶，……。2014年各直轄市、縣

（市）原住民人口統計如表5。

更新至2018年
(2019年)最新的

統計月份
更新至2018年



共同核心文件

其他補充說明：

除校正最新統計數據外，
倘有新增之統計項目，
符合「共同核心文件之
架構與內容」附錄三之
指標者，亦請提供。

倘有新增之法律架構、
組織機制、已國內法
化人權公約等，亦請
提供。

經檢視置於其他專要
文件為佳者，請移列
至適當之專要文件處。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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